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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5月 19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94号）。 

现就关注函所提及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公告如下：  

1、你公司终止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具体原因、合理性与合规性。 

答：（1）决策过程 

2015年 11月 17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1 月 17日开市起开始停牌。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

查及审计、评估复核工作量较大，2015 年 12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期满继续申请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停牌届满日即 2015 年 12 月 17 日起继续

停牌。2016年 1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2016年 2月 16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月 1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涉及收购东莞鸿图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及德国某知名汽车结构件

制造企业，以及获取德国某著名汽车座椅上市公司控股权。停牌期间，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以及审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反复的磋商与沟通，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公司董事会从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根本利益出发，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 

（2）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原因、合理性与合规性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推进过程中，由于德国某知名汽车结构件制造企业存在的竞业禁止

以及德国政府审批等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予以解决，交易各方难以在规定期限内就汽车轻量

化产业布局达成一致；而获取德国某著名汽车座椅上市公司控股权事宜受限于德国证券及上

市公司相关法律的限制，短期内难以操作到位。公司本着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出发，

决定终止了重大资产重组并复牌。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各方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每隔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充分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重组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认

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本次交易的过程中，是否切

实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答：（1）2015年 11月 17日，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申请停牌后，公司董

事会即安排了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2）2016年 1月 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3）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

相关中介机构，组成工作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尽职调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努力推进项

目进程，包括与交易对手进行谈判、审计评估、方案论证等，协调项目的具体操作进程，且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号：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4）经公司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没有违规买卖本公司股

票。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

的义务。 

3、你公司终止本次交易的后续安排和违约处理措施（如有）。 

答：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6年 5月 17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号：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公司公告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日起

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将在做好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寻求通

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扩张的可能性，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不断

将企业做大做强，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等各方面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月 24日 




